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文件 
 

 

 

上国会研培养〔2016〕3 号 

 

关于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招聘研究生 

担任课程助理的通知 

 

2016 级全日制研究生： 

为发挥研究生在教学、科研中的作用，培养研究生的实

践能力和责任意识，促进研究生资助体系的改革，进一步提

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根据《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课程

助理工作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面向 2016 级全日制研

究生公开招聘课程助理，具体事宜如下： 

 

一、研究生课程助理设岗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主讲教师 学时 学分 天数 
所需助教

人数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 

会计核心课     

审计、税务必修课
卿文辉 36 2 4 1 

2 管理经济学 会计核心课  王琴 54 3 6 1 

3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会计、审计核心课

税务选修课  

江百灵、

余坚 
54 3 6 1 

4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会计核心课     

审计任意选修课 
佟成生 54 3 6 1 

5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

道德 
会计核心课 高伟 36 2 4 1 

6 管理信息系统 会计必修课 刘勤 36 2 4 1 

7 战略管理 
会计必修课     

税务选修课 
曹声容 36 2 4 1 

8 经济学 审计必修课 
吉瑞、孙

经纬 
54 3 6 1 

9 公共管理理论与实务 
审计核心课     

税务选修课 
朱丹 36 2 4 1 

10 公司治理理论与实务 审计核心课 刘凤委 36 2 4 1 

11 中国经济问题 税务必修课 
赵敏、王

蕾 
54 3 6 1 

12 现代经济学 税务必修课 田素华 54 3 6 1 

13 税收理论与政策 税务必修课 刘军梅 54 3 6 1 

14 中国税制（税务专业） 税务必修课 颜延 54 3 6 1 

15 
资本市场中的会计问

题研究 
会计、审计选修课 叶小杰 18 1 2 1 

16 商法 会计、审计选修课 颜延 36 2 4 1 

17 
中国税制（会计、审

计专业） 
会计、审计选修课 颜延 36 2 4 1 

18 组织行为与沟通 会计、审计选修课 张向菁 18 1 2 1 

19 人际沟通 会计、审计选修课 张向菁 18 1 2 1 

20 审计职业道德 审计方向选修课 高伟 18 1 2 1 

21 经济法 税务选修课 颜延 36 2 4 1 

22 数量分析方法 税务选修课 
郑德渊、

赵春光 
54 3 6 1 

23 税收信息化 税务选修课 刘勤 36 2 4     1 

 



二、申请对象 

为我院 2016 级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且必须选修所应聘

课程助理对应的课程。本次共招聘 23 名课程助理。 

 

三、申请流程 

 1. 8 月 18 日-8 月 21 日，学生填写并提交《上海国家会

计 学 院 研 究 生 课 程 助 理 岗 位 申 请 表 》 电 子 版 至

lrg427@snai.edu 邮箱。一人仅限申请一个岗位。  

2. 8 月 22 日-8 月 23 日，确认各门课程助理人选。  

3. 8 月 25 日下午 1:00 在行政教研楼三楼会议室组织召

开课程助理培训。  

4. 8 月 29 日起，正式上岗，并补签《上海国家会计学

院研究生课程助理岗位申请表》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

生课程助理岗位职责协议书》。 

 

四、课程助理职责 

担任课程助理的研究生主要协助教师做好与学生之间

的沟通、协助研究生部培养办公室进行日常教学管理、参与

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网站建设等。具体职责如下： 

1. 在与培养办公室确认课程时间和地点后于每次课前

一天提醒主讲教师；  

2. 课前做好其他相关准备工作，并随堂听课；  

3. 协助主讲教师做好每次课程的考勤，并记录学生的



课堂表现；  

4. 协助主讲教师整理、翻译或传发各项学习资料；  

5. 帮助组织学生讨论、教师辅导或答疑；  

6. 帮助收集反馈各类学习问题和评价意见；  

7. 帮助主讲教师收发日常作业，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

作业评判；  

8. 定期向主讲教师汇报交流听课情况及完成和批改作

业的情况；  

9. 按照主讲教师要求协助完成其他教学工作任务。 

 

五、课程助理考核 

1. 课程助理的考核，由主讲教师及研究生部培养办公

室共同给出考核评定意见，填写《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

课程助理岗位考评细则表》，由研究生部学生工作办公室留

存。考核结果作为是否继续聘用的依据。 

2. 课程助理应遵照教学安排准时到岗，在规定时间内

不能迟到、早退，不得私自无故不到岗。因个人原因不能到

岗者，课程助理应提前跟研究生部培养办公室及授课教师请

假并请其他同学代理助理工作。 

3. 对于不认真履行职责或有虚假信息的课程助理，主

讲教师可予以解聘，并填好《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课程

助理岗位考评细则表》，报研究生部培养办公室备案。 

 



六、报酬 

1. 课程助理酬劳标准为 200 元/学分，具体发放金额以

期末考评结果为指导。 

2. 课程助理工作职责未尽者，扣除费用标准如下： 

(1) 抽查发现未提前 15 分钟到岗者，每次扣除 10 元助

理费； 

(2) 抽查发现未监督学生进行考勤并出现代签现象者，

每次扣除 5元助理费； 

(3) 抽查发现未给缺勤同学发送短信提醒者，每次扣除

5元助理费； 

(4) 抽查发现未上岗且未安排其他同学代替课程助理

工作者，扣除该次课程全部助理费； 

(5) 抽查发现未能在课前及时提醒主讲教师授课时间

及地点者，每次扣除 5元助理费； 

(6) 抽查发现未能协助主讲教师整理、翻译或传发各项

学习资料者，每次扣除 5元助理费； 

(7) 未能协助培养办公室收集反馈各类学习问题和评

价意见者，每次扣除 5元助理费。 

特此通知。 

附件：1、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课程助理岗位申请表 

        2、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课程助理岗位职责协

议书 



        3、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课程助理岗位考评细

则表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 

2016 年 8 月 18 日 

 

 

 

 

 

 

 

 

 

 

 

 

 

 

 

 

 

 

 

 



 

 

 

 

 

 

 

 

 

 

 

 

 

 

 

 

 

 

 

 

 

 

抄送：院长办公室  教研部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         2016年 8月18日印发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课程助理岗位申请表 

 

备注：本表由研究生部学工办留存。 

 

姓名  性别  学号  

专业、班级  民族  政治面貌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本科毕业院校  本科专业  
校内导师姓名

/所在部门 
 校外导师姓

名/单位 
 

联系方式 须能联系到本人 E-mail  

银行账号 
（19 位） 

    
（请输入建行账号，留作备用） 

 
 
 
 
 
申 
请 
者 
自 
述 

 

（对目标岗位能够胜任的条件分析，包括专业优势、个人前期课程

助理工作经历及考评结果、对课程的熟悉程度、对目标岗位的理解，

个人的时间安排，个人的承诺等，字数在 1000 字以内）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人导师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主讲教师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生部培养办公室审批意见： 
 
 
 

主管领导签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部学生工作办公室备案栏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课程助理岗位职责协议书 

 

备注：本表由研究生部学工办留存。 

姓  名  性 别  学号  

班  级  民 族  政治面貌  

岗位名称  主讲教师  

聘任期限  酬金额及支

付方案 
 

 
 
 
 
 
岗 
位 
职 
责 

 

（逐条明确每周工作时间和工作量，列出岗位工作的主要内容、职

责，必要的岗位纪律等。） 
详见附件《课程助理岗位职业道德和工作流程》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主讲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生部主管领导签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部学生工作办公室备案栏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课程助理岗位考评细则表 

 

备注：本表由研究生部学工办留存。 

 
 

姓    名  聘任期限  

岗位名称  主讲教师  

岗位工作完成情况（逐条简要说明） 

 

 

 

 

 

 

 

 

 

考评项目 优 良 中 差 权重 

出勤率     0.1 

工作态度     0.1 

工作量饱满程度     0.2 

工作效果     0.1 

岗位负责人的综合评价（以上为教师评）     0.3 

学生的综合评价（学生评）     0.2 

合计  

 

主讲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生部主管领导签章： 

 

 

 

 

           年    月   日

 

学生所在单位备案栏 

 


